
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实施细则

第一章 补贴范围和标准

第一条 自本细则印发之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期间， 对个人消费者

报废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燃油乘用车或 2018 年 4 月 30 日前（含当日，下同）

注册登记的新能源乘用车， 并购买纳入工业和信息化部《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

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的新能源乘用车或 2.0 升及以下排量燃油乘用车， 给予一

次性定额补贴。其中，对报废上述两类旧车并购买新能源乘用车的，补贴 1 万

元；对报废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燃油乘用车并购买 2.0 升及以下排量燃油乘用

车的，补贴 7000 元。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乘用车是指在公安交管部门注册登记的小型、微型载客

汽车。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燃油乘用车是指在 2011 年 6 月 30 日前注册登记

的汽油乘用车、2013 年 6 月 30 日前注册登记的柴油乘用车和其他燃料类型乘

用车。

第二章 补贴申报、审核和发放

第三条 拟申请汽车以旧换新补贴资金的个人消费者，应于 2025 年 1 月

10 日前，通过登录全国汽车流通信息管理系统网站或“汽车以旧换新”小程序

（以下简称汽车以旧换新平台），填报个人身份信息，报废汽车的车辆识别代号、

《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和《机动车注销证明》原件照片或扫描件，新车的车辆

识别代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和《机动车登记证书》原件照片或扫描件等，

向补贴受理地（即《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开具地）提交补贴申请。

上述《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机动车注销证明》《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机动车登记证书》，应于本细则印发之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取得。

其中，《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应由有资质的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开具。

第四条 各地商务主管部门收到申请材料后，会同财政、公安、工业和信息

化等部门按照职能职责进行审核，通过汽车以旧换新平台反馈审核结果。商务部、

公安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提供报废机动车回收和注销、新车注册登记、新



能源新车车型等信息核查比对服务，支持地方高效开展审核工作。

申请人提交的信息真实完整，符合本细则要求的，予以审核通过。申请人提

交的信息不完整或不清晰无法辨识的，受理地将补正信息要求告知申请人，申请

人按要求在本细则明确的申请截止日期前通过原渠道补正有关信息。

第五条 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及时汇总符合补贴条件的申请人信息，确定补贴

金额，并向财政部门提出资金申请。各地财政部门根据商务主管部门提出的资金

安排建议，经财政部地方监管局审核同意后，按程序将补贴资金拨付至申请人提

供的银行账户。

第三章 补贴资金管理

第六条 汽车以旧换新补贴资金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总体按 6：4 比例共

担，并分地区确定具体分担比例。其中，对东部省份按 5：5 比例分担，对中部

省份按 6：4 比例分担，对西部省份按 7：3 比例分担。地方负担的部分，由省

级财政部门牵头负责落实到位。

第七条 根据 2023 年底各地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燃油乘用车保有量等情

况，财政部向各省份预拨 70%补助资金， 用于支持地方启动相关工作。政策实

施期间，中央和地方根据前述单车补贴标准，对符合条件的汽车报废更新车辆按

既定分担比例进行补贴，各地与消费者进行据实结算。

第八条 政策实施期结束后，按照“多退少补”的原则， 中央与地方再进

行清算。各省级商务主管部门、财政部门于 2025 年 2 月 10 日前将补贴资金

发放情况报送商务部、财政部，商务部对各地上报的补贴资金发放情况进行汇总

审核，提出各省份补助资金清算建议报财政部。财政部根据商务部提出的建议下

达预算。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九条 商务部、财政部会同公安部、工业和信息化部、 税务总局等部门

按职责分工指导地方相关部门对汽车以旧换新资金补贴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第十条 各地商务主管部门负责对补贴资金审核进行监管，各地财政部门负

责对补贴资金拨付进行监管，财政部适时组织财政部各地监管局对补贴资金申报、

使用等情况开展核查，各地公安、工业和信息化、税务等部门按职责做好旧车注



销登记、新车注册登记、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管理和信息统计上报等相关工作，

确保资金安全、发放及时，落实好补贴政策。

各地不得要求将报废汽车交售给指定企业，不得另行设定具有地域性、技术

产品指向性的补贴目录或企业名单。

第十一条 各地设立汽车以旧换新电话咨询热线，及时回应公众诉求，接受

社会监督。对发现存在利用不正当手段（包括伪造、变造相关材料虚假交易、串

通他人提供虚假信息等）骗取补贴资金等违法行为的，各地有关部门依法依规严

肃处理。

第十二条 对买卖、伪造、变造《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 拼装车以及将

回收的报废车辆上路行驶或流向社会的，有关部门依据国务院令第 715 号（《报

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 进行处理。

第十三条 对挪用、骗取补贴资金的单位和个人，有关部门依据国务院令第

427 号（《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及其他有关法规进行处理。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各省级商务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可根

据本细则并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汽车以旧换新具体实施细则。

第十五条 本细则由商务部、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负责解释。


